附件2

市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分
	满分

	基本条件
（25分）
	上一年度营业收入
	<0.1
	亿元
	0
	10

	
	
	≥0.1
	
	6
	

	
	
	≥0.5
	
	8
	

	
	
	≥1
	
	10
	

	
	上一年度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
	%
	0
	5

	
	
	≥3
	
	3
	

	
	
	≥4
	
	4
	

	
	
	≥5
	
	5
	

	
	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用
	<50
	万元
	0
	10

	
	
	≥50
	
	2
	

	
	
	≥100
	
	4
	

	
	
	≥200
	
	6
	

	
	
	≥300
	
	8
	

	
	
	≥500
	
	10
	

	知识产权
（15分）
	近三年获得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授权数量
	满1件Ⅰ类知识产权或3件Ⅱ类知识产权得6分；
每增加1件Ⅰ类知识产权或2件Ⅱ类知识产权加1分；1件Ⅰ类知识产权或3件Ⅱ类知识产权以下不得分
	件
	0~10
	10

	
	知识产权先进程度
	/
	0~5
	5

	研发条件
（15分）
	科研设备原值总额（农业、软件企业达到标准的50%即可得相应分数）
	<200
	万元
	0
	10

	
	
	≥200
	
	6
	

	
	
	≥400
	
	8
	

	
	
	≥800
	
	10
	

	
	相对集中的研发场地面积
	<300
	m2
	0
	5

	
	
	≥300
	
	3
	

	
	
	≥500
	
	4
	

	
	
	≥800
	
	5
	

	人才队伍
（20分）
	上一年度研发人员数量（农业企业达到标准的50%即可得相应分数）
	<10
	人
	0
	5

	
	
	≥10
	
	3
	

	
	
	≥15
	
	5
	

	
	上一年度研发人员数占同期职工总数的比例
	<10
	%
	0
	5

	
	
	≥10
	
	3
	

	
	
	≥15
	
	5
	

	
	上一年度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研发人员数占同期研发人员数的比例
	<50
	%
	0
	5

	
	
	≥50
	
	3
	

	
	
	≥70
	
	5
	

	
	累计高层次人才（拥有国家级人才的，得5分；拥有省级人才的，得4分；拥有市级人才的，得1-3分）
	人
	0~5
	5

	创新合作
（10分）
	近五年产学研合作情况，包括项目数、技术水平、成果转化等
	项
	0~10
	10

	地方支持
（5分）
	当地政府给予建设政策、要素、经费等支持情况
	/
	0~5
	5

	管理制度
（5分）
	包括科技创新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人才创新激励制度，外部协同创新组织管理制度，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设备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等
	/
	0~5
	5

	建设方案
（5分）
	建设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
	0~5
	5

	加分项
（10分）
	近五年承担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得3-5分；参与单位，得1-3分）
	项
	0~5
	10

	
	近五年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项，省级以上需排名前五、市级需排名前三（获得省级以上奖项的，得3-5分；获得市级奖项的，得1-3分）
	项
	0~5
	

	
	近五年制订标准（主导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得3-5分，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或主导省级地方标准的，得1-3分）
	项
	0~5
	

	
	近五年与高校院所合作，选聘“产业教授”“科技副总”并签订合作协议（获评省级的得3-5分，市级的得1-3分）
	人
	0~5
	


注：1.研发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 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
    2.Ⅰ类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Ⅱ类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以及软件著作权（不含商标）等。
3.科研设备需与申报研究方向相关联，获取方式包括购置、租赁、自主研制等，其中，购置设备需提供合同、发票等材料；租赁设备（包含租赁云计算服务等）按照上一年度租赁支付凭证金额的150%计入科研设备原值，需提供租赁协议、支付凭证、发票等有关材料；自主研发设备需提供研发立项文件、项目实际投入等有关材料。科研生产共用的设备原值按30%计入，合计不超过申报科研设备原值总额的30%。
